
108學年度學士班特殊選才(拾穗計畫)招生簡章  勘誤表 

頁次 說明 

18 

說明：藝術與設計學系創作組、藝術與設計學系設計組為正式學籍分組，無需加註甲、乙組，

如下： 

學系 藝術與設計學系 學系代碼 2309 
招生 

名額 

創作組 1名 
(志願代碼 09A) 

設計組 1名 
(志願代碼 09B) 

 

24 

說明：更正「附表三」個人資料表中，「伍、身份別及受補助情況」過去三年之年度，應為

105-107 年，如下： 

2.過去三年是否為政府核定之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或特殊境遇家庭（請提供證明）。 

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特殊境遇家庭 

民國 105 年 □是   □否 □是   □否 □是   □否 

民國 106 年 □是   □否 □是   □否 □是   □否 

民國 107 年 □是   □否 □是   □否 □是   □否 
 

 


